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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八届特别会议 
2011年 12月 2日 

  波兰：决议草案 

  S-1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人权理事会， 

 重申《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各项相关国际人权条约(包括《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宗旨和原则，并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增进和保护
人及基本自由， 

 又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65/281号决议， 

 还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S-16/1 号决议、2011 年 8 月 22 日 S-
17/1号决议和大会第三委员会 2011年 11月 22日 L.57号决议， 

 痛惜叙利亚政府拒不全面执行理事会 S-16/1 号和 S-17/1 号决议，仍然不与
独立调查委员会合作，尤其是仍然不许委员会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对叙利亚当局不断严重侵犯其本国人民的人权深表关切， 

 重申应当追究责任，并需终止有罪不罚现象，将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可能构

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欢迎阿拉伯国家联盟为处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的方方面面而作出的所

有努力和采取的所有措施，并欢迎阿拉伯国家联盟为确保执行其《行动计划》而

采取的步骤，包括旨在制止一切侵犯人权行为和一切暴力行为的步骤， 

 对叙利亚当局仍不承诺立即全面执行阿拉伯国家联盟 2011 年 11 月 2 日的
《行动计划》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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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 2011 年 10 月 16 日发表的声明，并欢迎阿拉伯
国家联盟 11月 12日、16日、24日和 27日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作出的决
定， 

 1.  欢迎根据人权理事会 S-17/1 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及其建议，
对报告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关于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同
地点发生危害人类罪的结论深表关切， 

 2.  强烈谴责： 

(a) 叙利亚当局持续不断地普遍、蓄意和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如任
意处决、过度使用武力、杀害和迫害示威者、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实行任意拘

留、强迫失踪、报复、酷刑和虐待，包括对儿童施以酷刑和虐待； 

(b) 在全国各地城乡一再发生攻击平民行为，叙利亚武装部队和各支安全
部队不断过度使用武力、协调一致发起攻击并由高级军官下令实施攻击； 

(c) 叙利亚当局大量侵犯儿童权利，包括在示威期间杀害儿童、普遍实施
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做法； 

(d) 叙利亚当局对平民、尤其是男性被拘留者和儿童实施的一切性暴力行
为； 

(e) 阻挠和拒绝对伤员和病人予以医疗救助，以及对公立和私立医院受伤
示威者进行搜捕和追查； 

 3.  促请叙利亚政府从速执行调查委员会向其提出的建议，尤其是： 

(a) 履行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立即停止一切侵犯人权行为，停止对平民
的任何攻击，并充分履行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 

(b) 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和被任意拘留的人员，允许独立的国际监察人员
进入所有拘留场所； 

(c) 立即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开展独立、公正的调查，以制止有罪不罚现
象，确保追究责任和将行为人绳之于法； 

(d) 将军队和安全部队中所有据称犯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者作停职处理； 

(e) 设立一个调查失踪案件的机制，允许失踪人员的亲属报告案件详情，
并确保开展适当的调查； 

(f) 保障在不受任何歧视或控制的情况下不受限制地获得医疗的权利，不
在医院采取干预行动以逮捕或绑架任何受伤的示威者； 

(g) 允许独立的国际媒体在不受限制、骚扰或恐吓的情况下在叙利亚进行
报道，允许使用互联网和电讯网，取消对新闻报道的审查； 

(h) 确保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及时、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并确保
人道主义和医疗用品安全进入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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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叙利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自愿返回提供便利； 

 4.  严重关切侵犯人权普遍一概不受惩罚的现象，以及法律对国家官员不予
惩罚的规定，这违背了该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5.  鉴于所犯罪行的性质，建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审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
采取适当行动； 

 6.  请高级专员考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设立一个实地派驻机构，担负保
护和宣传任务； 

 7.  确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负责在调查委员会
的任务结束后就委员会的工作采取后续行动； 

 8.  赞扬并支持阿拉伯联盟的努力和措施，请叙利亚当局赶紧全面执行阿拉
伯国家联盟的《行动计划》； 

 9.  建议联合国会员国和各区域组织、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联盟： 

(a) 支持保护叙利亚共和国人民和立即制止一切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努力； 

(b) 协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发展合作，加强司法部门的
独立性，改革安全部门，从而克服严重的体制弱点； 

(c) 根据国际庇护法的规定，为寻求保护的叙利亚国民提供庇护； 

 10.  鼓励相关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责任人，尤其是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
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

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

员、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以

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特别关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

权状况，并在提交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中列入其意见；并促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与所有这些任务责任人合作，包括允许他们访问本国； 

 11.  吁请叙利亚当局与调查委员会、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理事会各机制
充分合作，包括允许进入该国； 

 12.  请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其职责，如接到请求，便根据《联合国宪章》采
取必要措施，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依照其 2011 年 11 月 12 日、16 日、24 日和
27日的决定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作出的努力； 

 13.  决定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转交联合国秘书长，供采取适当行动并转发
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并请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提交本决议执行情

况报告； 

 14.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并考虑在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上采取进一步的适
当步骤。 

     


